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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清： 信息被冒用成
“老赖” 检察建议还清白

“因为你们， 我终于不是
‘老赖’了。 ”近日，许某向双清
区检察院检察官打来电话报
喜。

2021 年 11 月， 许某乘坐
高铁出差发现自己买不了车
票 ，经查询发现 ，是他人用自
己丢失的身份证设立登记公
司 ， 后因不当得利纠纷案 ，
2020 年 6 月被邵阳市双清区
人民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许某由此也成了“老赖”。

许某向法院提出执行异
议，法院表示需要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作出相关证明；许某又
找到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方答复需公安机关查实后
才能撤销登记。 几经折腾，许
某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向双清
区检察院申请民事执行监督。

承办检察官通过审阅资
料，认为许某的身份信息被盗
用。 双清区检察院迅速启动监
督程序，承办检察官多次向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明情况，最
终获得支持 ， 调取了原始档
案，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档案
中的笔迹进行鉴定，确定档案
中法定代表人签字、授权委托
书签字、股东签名均不是许某
所写。 同时，及时深入调查公
司设立登记实情———系姜某
将煤业公司的设立登记材料
提供给黄某代办，而非许某提
供。

2022 年 2 月 25 日， 双清
区检察院向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出检察建议，并将冒用他
人身份信息线索移送公安机
关侦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
据检察建议进行立案调查 ，
2022 年 4 月 7 日作出撤销设
立登记决定。 近日，法院依法
解除了对许某某的限制消费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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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翔

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
案， 系着普通百姓的悲喜冷
暖； 一次次平常又精细地履
职，体现着为民司法的法治情
怀。 近年来，邵阳市检察机关
紧紧围绕民生福祉，深耕细作
行政检察监督“责任田”，化解
了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用真真
切切的检察履职换来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幸福感，交出了行
政检察与民同行的暖心答卷。

邵东：积攒多年的安置
补偿矛盾被化解

“感谢检察官的尽心调
解，帮我化解了这个积攒多年
的矛盾 ， 事情总算圆满解决
了。 ”在电话回访中，罗某某诚
恳地向邵东市检察院检察官
致谢。

2017 年， 省道进行改建，
影响了罗某某一家人的正常
生活，出门行车也存在安全隐
患。 为此，罗某某与相关单位
进行了安置补偿协商，双方未
达成一致意见。 此后，罗某某
多次上访，又 3 次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均因不符合政策法
律规定被驳回，最终向省人民
检察院申请行政检察监督。

省检察院将此案交办给
邵东市检察院。 收到交办通知
后 ，该院成立了专案组 ，迅速
调查核实案件情况，就地开展
化解工作。 承办检察官把查清
事实、辨明是非作为化解双方
争议的基础，通过仔细查阅该
案全部案卷材料、前往罗某某
家中实地走访，全面掌握行政
争议形成的背景和成因，努力
寻找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
突破口。

承办检察官认真倾听了
罗某某的诉求，在尊重生效裁
判的基础上，结合争议分析利
弊，向其释法理、讲道理、谈情
理，提出合法合理解决问题的
建议。 最终，罗某某和相关单
位就补偿问题达成和解协议，
并承诺对此事息诉息访。

新宁：帮百余社会抚养
费“老赖”摘帽

2015 年，聂某与妻子违法
生育第 3 个子女被作出征收
社会抚养费决定。 2016 年，聂
某因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缴
纳社会抚养费的义务，被法院
裁定强制执行，采取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限制消费等强
制措施。

今年 3 月，聂某向新宁县
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要求停
止执行并解除强制执行措施。
该院接到申请后，成立工作专
班 ，进行专题研究 ，明确开展
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国家取
消社会抚养费等措施后，对相
关处罚规定进行了清理和废
止，明确作出征收决定但尚未
执行完毕的，已征收部分不予
退还， 未征收部分不再征收。
为妥善处理社会抚养费征收
遗留问题，该院决定开展专项
监督行动，对全县社会抚养费
征收非诉执行案件进行全面
清查。 经查发现，尚有 100 余
人因征收社会抚养费被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被
限制消费，严重影响家庭的正
常生活。

在查清案件的同时，该院
多次与县法院、县卫生健康局
等部门沟通，就依法依规妥善
处理社会抚养费强制执行问
题达成共识，并向法院发出检
察建议，建议解除对聂某等人
的强制执行措施。 近日，法院
采纳检察建议，解除了对聂某
等 100 余人的强制执行措施。

新邵： 行政检察监督
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网

日前， 新邵县检察院在
办理多起涉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时， 发现辖区内部分酒店
旅馆无证经营、 违规接待未
成年人入住， 个别企业非法
招用未满 14 周岁的儿童，致
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遭受侵
害,而相关监管部门存在监管
不力的情况。

针对以上情况， 为督促
酒店旅馆及用工企业依法经
营、合法用工，新邵县检察院
向相关监管部门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 4 份， 建议其依法对
涉案旅馆进行行政处罚 ，加
强对旅馆业的监督管理 、日
常巡查和对旅馆经营者及从
业人员的法治及安全教育培
训； 依法对涉案企业招用童
工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加
强对辖区范围内用人单位的
用工情况 （尤其招用童工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开展专项
整顿活动。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 ，相
关监管部门高度重视， 根据
检察建议内容开展相应工
作，依法对涉案旅馆、用工企
业进行了行政处罚， 采取对
酒店旅馆、娱乐场所、用工企
业开展专项检查行动等有效
措施填补监管漏洞， 切实保
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为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
的社会环境。

大祥：非诉执行专项监
督纾解经营户困难

卿某是某洗车行的经营
者，2019 年逾期未报送人社部
门要求的书面材料， 被人社部
门行政处罚 14600 元。 后因疫
情影响，经营困难，未及时履行
罚款， 被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
行。 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金
额 和 法 院 裁 定 的 金 额 均 为
18000 元， 与原行政处罚决定
金额不符。

2022 年，大祥区检察院在
开展社会保障非诉执行专项监
督中发现这一线索， 通过仔细
审查案卷并与法院、 行政机关
承办人沟通后认为， 行政机关
的申请和法院的裁定加重了相
对人的负担且于法无据， 遂向
两家机构发出检察建议， 督促
各自改正错误。 收到检察建议
后， 人社部门立即向法院提出
补正申请， 法院作出了补正裁
定。

同时，在专项监督中，某内
衣店经营者周某向大祥区检察
院提出申请，因经营困难，一次
性缴纳人社部门罚款确有困
难， 希望检察院帮其化解该
行政争议 ，减免罚款 。该院通
过调查核实 ， 发现周某 2019
年缴纳过 1000 元罚款后未再
履行， 资金方面确实存在一定
困难。根据法律规定，行政罚款
本金不能减免， 但当事人确有
经济困难的， 可暂缓或者分期
缴纳。 检察官一方面对周某进
行了耐心地释法说理， 一方面
积极与人社部门沟通， 促成双
方达成了分期缴纳罚款合意 。
2022 年 7 月，周某缴纳了第一
笔 2000 元的分期罚款，后续按
计划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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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邵县检察院检察官在办案。

→大祥区检察院检察官现场
走访了解情况。

新宁县检察院召开案件讨论会。


